1-2-001号提案  
关于校区教职工婚假产假标准的提案
提案人：何青  朱卉
承办单位：党群工作部、组织与人事工作部
问题：对于校区招聘的教职工目前婚假产假按照北京的标准执行，而不是按照新疆地区政策执行。 校区现无计划生育相关文件。
整改建议：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执行校区教职工的婚假产假标准，产假应为158天。统一标准，制定文件，保障广大教职工权利。
职能部门处理情况：校区工会根据校区实际制定了《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已向校区管委会汇报，并根据2020年第19次管委会会议纪要对文件内容进行修改，待广泛征求教代会代表意见后以试行文件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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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2号提案  
关于依照《关于重新修订自治区城镇职工探亲待遇有关问题》执行校区教职工探亲假标准的提案
提案人：何青
承办单位：组织与人事工作部
问题：对于校区招聘的已婚教职工目前按照北京的标准执行每四年一次，而不是按照新疆地区政策执行。 
整改建议：参照《关于重新修订自治区城镇职工探亲待遇有关问题》（新人发字[2001]2号）执行校区教职工探亲假标准。 
职能部门处理情况：关于探亲假及其他假别的标准问题，已调研新疆其他高校探亲假等情况，计划2021年出台相应管理办法。


1-2-003号提案  
关于研究生招生方面的提案
提案人：穆总结    
承办单位：教务与国际交流部
问题：校区硕士生导师，在招研究生时无优势。 
整改建议：建议校区向校本部申请硕士生导师申请、以及研究生招生方面的相关条件政策。 
职能部门处理情况：我校设有研究生院，研究生学科、学位、招生、培养及导师聘任等工作由学校研究生院统筹进行，现就研究生导师聘任及研究生招生两方面回复如下。
一、研究生导师聘任
自2017年起，克拉玛依校区配合研究生院启动首批研究生导师遴选及聘任工作，聘任条件按学校统一规定执行，聘任工作由校本部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进行，校区编制教师通过申报聘任学科专业或专业领域隶属的校本部学院进行聘任。截至目前已完成2017、2018、2019年研究生指导教师聘任工作，目前正在进行2020年聘任工作，已有19名在编教师具有硕士生导师资格，包括学术型与专业学位硕士生指导资格，招生一级学科包括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地质学、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等，专业学位类别包括地质工程、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化学工程等。
目前，符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研究生指导教师聘任及管理办法》（中石大京学位〔2018〕20号）、《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关于印发各学院（研究院）研究生指导教师聘任基本条件（修订）的通知》（中石大京学位〔2019〕14号）的校区教师，均可参与学校研究生导师聘任，每年12月左右进行。
二、研究生招生
校区于2018年初完成首批研究生导师聘任相关工作后，立即开展研究生招生相关工作。因校区不具备研究生单独招生资格条件，招生由学校研究生院统筹，在校本部各学院具体进行。截至目前，具有研究生导师资格的校区编制教师已招收2018级研究生4人、2019级研究生8人、2020级研究生13人，招生形势逐年向好。2020年，校区开设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班，进一步丰富了研究生招生层次。
为了提升校区人才培养层次，优化校区研究生培养管理，教务与国际交流部起草了校区研究生培养工作方案，方案进一步明确了校区研究生培养定位、管理机构、招生名额、招生待遇及相关工作安排，2020年11月17日经第18次校区管委会审议通过，已提交至校本部研究生院。下一步，校区将按照学校党委与研究生院针对该方案的决策部署，按照“高层次、应用型、国际化”的人才培养目标，结合校区实际，努力拓宽研究生招生渠道，提升研究生招生吸引力，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争取开创我校研究生教育在校区的新局面。


